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都市

更新，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有關都市更新，除都市更新條例

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另有規定外，適

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執行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第三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之機關、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實

施者）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前，

應進行詳細調查，其調查結果並應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敘明之。 

          前項詳細調查項目，應包括每宗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性質、強度、權

屬、人口組成、公共設施、地區環境

及居民意願等。 

 

 

第四條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建

築及農作改良物之拆遷補償暨違章

建築處理，準用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

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

暨違章建築處理有關規定之標準辦

名稱：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為辦理都市更新，以促進

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

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

利益，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有關都市更新，除都市更新條

例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另有規定

外，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之機關、機構或團體（以下簡

稱實施者）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

定前，應進行詳細調查，其調查結

果並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敘明

之。 

          前項詳細調查項目，應包括每

宗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性質、強度、

權屬、人口組成、公共設施、地區

環境及居民意願等。 

 

第三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建築

及農作改良物之拆遷補償暨違章建

築處理，比照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

 

 

文字修正。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 

 

 

條次調整。 

 

 

 

 

 

 

 

 

 

 

一、條次調整。 

二、為避免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拆遷補償不

合理，爰準用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

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



理。 

 

 

 

 

 

第五條    本市整建住宅（以下簡稱整宅）

所有人，經市政府社會局核定為低收

入戶，且無其他住宅者，於實施都市

更新後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或領取補

償金自購住宅時，得申請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其所需經費由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支應。 

          前項利息補貼之計算公式，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整宅，指本市早期為安

置公共工程拆遷戶而興建之住宅，其

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六條  本市整宅之都市更新事業，得由

主管機關擔任實施者。 

 

第七條  整宅都市更新事業推動初期所

需之規劃費，得由整宅都市更新會向

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其補助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並循預算程序辦理。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實施本市都市更新

整建維護事業，得另定臺北市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

暨違章建築處理有關規定之標準辦

理。 

          都市更新建設事業准由私人或

團體辦理時，其拆遷補償不得低於

前項標準。 

 

第四條    本市整建住宅（以下簡稱整

宅），經市政府社會局核定為低收入

戶，且無其他住宅者，於實施都市

更新後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或領取

補償金自購住宅時，得申請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其所需經費由市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利息補貼之計算公式，由

市政府定之。 

          第一項之整宅係指本市早期為

安置公共工程拆遷戶而興建之住

宅，其範圍由市政府公告之。 

 

第五條  本市整宅之都市更新，得由市

政府擔任實施者。 

 

第六條  整宅都市更新事業推動初期所

需之規劃費，得由整宅都市更新會

向市政府申請補助；其補助辦法由

市政府定之，並循預算程序辦理。 

 

 

 

 

 

築處理有關規定之標準辦理。 

三、原條文第二項已納入第一項規定，爰刪

除之。 

 

 

 

 

一、條次調整。 

二、按整宅申請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的對象為

整宅所有權人，爰於第一項本市整建住

宅（以下簡稱整宅）之後，增列「所有

人」等文字，以資明確。 

三、文字修正。 

 

 

 

 

 

 
 

條次調整，並作文字修正。 

 

 

條次調整，並作文字修正。 

 

 

 

 

 

一、本條新增。 

二、本市以往實施都市更新，大多強調「拆

除重建」，惟因市區內大部分為四、五層



 

 

 

 

 

 

第九條   以整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者，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得

免依現行法令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 

 

第十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現

有巷道，其非屬都市計畫道路者，經

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如鄰近計

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可供

通行或依規定改道而無繼續供公眾

通行之必要者，得併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送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廢

止或改道，免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

或改道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三十條規定訂定權利變換最小分配

面積單元基準時，應依個案並考量

本市未來都市發展之型態、人口結

構、產業特性等因素，就權利變換

計畫規定之最小建築單元面積及其

對應之土地所有權持分面積，訂定

最小建築單元之建築物與土地總價

值後定之。 

前項基準之最小建築單元面

積，不得小於國民住宅社區規劃及

 

 

 

 

 

 

 

 

 

 

 

 

 

 

第七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既

成道路，其非屬都市計畫道路者，

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如鄰

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

可供通行或依規定改道而無繼續供

公眾通行之必要時，得併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送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廢止或改道。 

 

 

 

第八條  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訂定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積

單元基準時，應依個案並考量本市

未來都市發展之型態、人口結構、

產業特性等因素，就權利變換計畫

規定之最小建築單元面積及其對應

之土地所有權持分面積，訂定最小

樓建築，以重建方式辦理都市更新有實

質的困難，為延長建築物壽命、改善生

活環境品質，整建維護為未來都市更新

推動之主軸，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劃定

基準、規模、獎助方式等規定眾多，建

爰訂定本市都市更新整建及維護實施辦

法。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以整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

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得免依現行法令檢討建蔽率及容積

率。 

 

一、條次調整。 

二、增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現有巷道

廢止或改道，經更新委員會審定者，免

再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

法規定程序辦理之規定，以有效縮減更

新期程。 

三、文字修正。 

 

 

 

 

一、條次調整。 

二、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後因基地之情況

特殊，致分配後無法達到國民住宅丁種

住宅最小面積（五十三平方公尺至五十

九平方公尺）分配單元時，而無法分配

時，改以現金補償，將造成住戶更新後

反而被迫離開原社區的不合理現象，爰



住宅設計規則丁種住宅最小面

積。但因個案情況特殊，其分配最

小住宅建築單元面積經納入權利

變換計畫，並由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 

一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  街廓內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

上者。 

三  街廓內鄰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

路，面積大於該街廓五分之一，

且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  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

成，確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

築設計及市容觀瞻，其面積在一

千平方公尺以上，並為一次更新

完成者。但前述土地經主管機關

劃定為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得經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酌減之。 

五  跨街廓更新單元之劃設，其中應

至少有一街廓符合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之一，並採整體開發，

且不影響各街廓內相鄰土地之

開發者。 

前項所稱街廓，係以基地四週面

臨計畫道路為原則，如因基地鄰接永

久性空地、公園、廣場、河川等，其

鄰接部分邊界得視為街廓邊界。 

第一項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如因舉辦公共工程建設而有辦理

建築單元之建築物與土地總價值後

定之。 

前項基準之最小建築單元面

積，得視地區特性及實際狀況定

之，但不得小於國民住宅社區規劃

及住宅設計規則丁種住宅最小面

積。 

 

 

 

第九條    本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  街廓內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

上者。 

三  街廓內鄰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

路，面積大於該街廓四分之一且

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  街廓內部分土地業已建築完

成，確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

設計及市容觀瞻，其未建築完成

部分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 

前項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如因舉辦公共工程建設而辦理

都市更新有特殊需要，或更新地區

土地面積未達前項基準而土地權

利關係複雜者，得由都市計畫另為

特別規定。 

 

 

 

於第二項後段增列但書，經本市都市更

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從其計畫

內容規定。 

三、文字修正。 

 

 

 

 

 

 

一、條次調整。 

二、第一項第三款有關更新單元街廓比例之

認定放寬至五分之一以上即可。 

三、修正第一項第四款有關街廓內部分土地

已興建完成，確無法合併開發劃為更新

單元之條件，修正為相鄰土地即可。另

為鼓勵街廓內剩餘未建築完成之土地辦理

更新開發，並維持適當規模，爰於第一項

第四款後段增列經主管機關劃定為應實施

更新之地區，其土地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

尺者，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酌減之。 

四、增訂第一項第五款。有關跨街廓更新單

元之劃設，應至少有一街廓符合第一款

至第四款規模規定之一，並應整體開

發，且不影響各街廓內相鄰土地之開發

者。 

五、增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有關街廓認定原

則除基地四週面臨計畫道路外，並以基

地鄰接永久性空地、公園、廣場、河川

等之邊界均得視為街廓邊界之規定，並

列於第二項。 



都市更新特殊需要，或更新地區土地

面積未達前項基準，或情形特殊者，

得由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計畫另為

特別規定。 

合法建築物經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

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遭受損壞者，經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人數均在

十分之八以上，並其土地面積及合法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在十分之八

以上同意者，或更新單元以整建或維

護方式辦理者，得不受第一項都市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限制。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劃定為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者，應以一完整計畫

街廓或不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

劃定更新單元為原則。 

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不

能依前項原則劃定更新單元時，應於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舉辦公聽會

時，一併通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參加，徵詢參與更新之意

願後依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第十四條    未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都市更

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者，應符合第十二條規

 

 

 

 

 

 

 

 

 

 

 

 

 

 

 

 

 

 

 

 

 

第十條    市政府劃定為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者，應以一完整

計畫街廓為原則。但因計畫街廓過

大或其他特殊原因確難一次辦理

者，得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或第二項所訂基準自行劃定更

新單元，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

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六、原第二項項次調整至第三項。至於原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除得由都市計畫特別

規定外，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明定

應於都市更新計畫內表明，爰配合修正。 

七、第四項新增。對於因災害受損之建築，

為免未來因災害發生造成損害，將付出

更大之社會成本，爰參考都市更新條例

第二十五條之一有關以協議合建等方式

辦理都市更新應取得之同意比例，明定

經取得十分之八之同意比例者，不受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限制。另更新單元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辦理者，由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實施辦法另定其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亦不

受更新單元劃定基準限制。 

 

 

 

 

 

 

一、條次調整。 

二、增列第二項經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地

區，且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

劃定更新單元，以不損及鄰地劃定為更

新單元之權益為原則。否則應於舉辦公

聽會時通知相鄰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參加，並徵詢其意願之規定，以資

減少糾紛。 

 

 

 

 



定，且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

及地區環境狀況應符合附表一所列

規定，並於更新事業概要內載明。 

前項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應

送經主管機關核轉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 

依第一項自行劃定之更新單

元，如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重建

者，得於符合附表一所列任二項指

標後，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之申請不得涉及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但其

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且

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並符合都市

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所定

情形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

定、變更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市政府未劃定為應實施都市更

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實

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者，更新

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

境狀況應符合附表一所列規定，並

於更新事業概要內載明。 

前項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

應以一完整之計畫街廓為原則。

但有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五

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者，得

依該規定辦理，並於送經市政府

核轉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公告實施之。 

第一項之申請不得涉及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

正，且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並符

合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

條所定情形者，或僅涉及細部計

畫之擬定、變更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

細則第五條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並擬具或變更都巿更新計畫

者，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相關規定辦理，

並將相關書件納入更新計晝書。 

 

 

 

一、條次調整。 

二、第一項增列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之劃定基

準，應符合第十二條規定，以玆明確。 

三、增列第三項修正為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重建者，得於符合附表一所列任二項指

標後，依規定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以鼓勵老舊公寓辦理重建。 

四、原第三項調整為第四項。 

 

 

 

 

 

 

 

 

 

 

 

 

 

 

 

一、查有關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並擬具

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之程序，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

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已有明定，爰

刪除之。 

 

 



 

 

第十五條    實施者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得申請主管機關配合或協助下

列事項： 

一  協助蒐集或閱覽土地及其改

良物等相關資料。 

二  協助辦理公有土地及其改良

物之取得、租用等事宜。 

三  配合優先辦理興闢區內公共

設施。 

四  協調有關單位配合興闢公用

事業設施。 

五  協助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所需

貸款。 

六  酌予補助法定或經主管機關

認定須保存維護之歷史建築

之維護費。 

前項第六款之補助及認定標

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都市更新事業經核准建築容

積獎勵者，得放寬高度限制。但其

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

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平

距離之五倍。 

 

第十七條    都市更新事業建築容積獎勵

項目及評定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建築容積獎勵額度依下列公式

核計： 

Ｆ=Ｆ０＋△Ｆ１＋△Ｆ２＋△Ｆ３

 

第十三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五條

規定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

式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者，其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前，應檢齊地區

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之同意書。 

 

第十四條    獲准投資興辦之實施者，得

申請市政府配合或協助下列事

項： 

一  協助蒐集或閱覽土地及其

改良物等相關資料。 

二  協助辦理公有土地及其改

良物之取得、租用等事宜。 

三  配合優先辦理興闢區內公

共設施。 

四  協調有關單位配合興闢公

用事業設施。 

五  協助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所

需貸款。 

六  酌予補助法定或經市政府

認定須保存維護之歷史建

築物之維護費。 

前項第六款之補助及認定標

準，由市政府定之。 

 

第十五條  都市更新事業經核准建築容

積獎勵者，得放寬高度限制。但其

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

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平距離

 

一、查有關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並擬具

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之程序，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

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已有明定，爰

刪除之。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條次調整。  

 

 

 



＋△Ｆ４＋△Ｆ５＋△Ｆ６ 

Ｆ：獎勵後總容積，其上限依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四

條規定辦理。 

Ｆ０：法定容積。 

△Ｆ１：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獎勵容

積。 

△Ｆ２：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獎勵容

積。 

△Ｆ３：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獎勵容積。 

△Ｆ４：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八條規定考量地區環境

狀況之獎勵容積。 

△Ｆ５：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八條規定更新單元規劃

設計之獎勵容積。 

△Ｆ６：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八條規定為處理佔有他

人舊違章建築戶之需要之

獎勵容積。 

二  前款建築容積獎勵項目之評

定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Ｆ１：以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

容積部分核計；所稱原建築容

積，指建築物建造時，主管機關

核發使用執照所核准之建築容

積。其屬合法建築物而無使用執

照者，以主管建築機關所認定為

準。 

之五倍。 

 

第十六條    本市都市更新事業建築容積

獎勵項目及評定基準，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建築容積獎勵額度依下列公

式核計： 

Ｆ=Ｆ０＋△Ｆ１＋△Ｆ２＋△Ｆ

３＋△Ｆ４＋△Ｆ５＋△Ｆ６ 

Ｆ：獎勵後總容積，其上限依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四

條規定辦理。 

Ｆ０：法定容積。 

△Ｆ１：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獎勵

容積。 

△Ｆ２：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獎勵

容積。 

△Ｆ３：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第四款之獎勵容

積。 

△Ｆ４：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第八條規定考量地區環

境狀況之獎勵容積。 

△Ｆ５：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第八條規定更新單元規

劃設計之獎勵容積。 

△Ｆ６：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第八條規定為處理佔有

他人舊違章建築戶之需要

之獎勵容積。 

 

 

一、條次調整。 

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配合修

正第二款第二目之△Ｆ２獎勵容積試算。 

三、第二款第三目△Ｆ３：為鼓勵儘速更新，

在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之時程(三年)

內，增列於更新地區（單元）公告後一

年及二年內提出申請者，給予較高之獎

勵額度，以鼓勵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儘速辦理更新。 

四、第二款第四目△Ｆ４：公益設施捐贈、協

助開闢公共設施及認養相關設施等，除

建築成本外，尚包括管銷費用等，爰配

合修正第二款第四目之△Ｆ４各項獎勵

容積試算。 

五、為協助附近市有建築物進行整建及維護

事業所需經費換算建築容積獎勵，爰增

訂第二款（四）４之規定。 

六、為充裕都市更新基金財源，並增加獎勵

容積項目，明定得以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經費申請容積獎勵，惟額度不得超過法

定容積之百分之十，爰增訂第二款第四

目５之規定。 

七、第二款第六目△Ｆ６：文字修正及為使實

施者有效安置舊違章建築戶，爰提高獎

勵額度上限為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五。 

八、基於△Ｆ１至△Ｆ６均係為鼓勵更新重建

且對環境具有正面貢獻，爰刪除第十六條

第三款之規定。 

 



(二)△Ｆ２：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相關

規定者，以當地居住容積樓地板

面積平均水準乘以原戶數後，扣

除Ｆ０、△Ｆ１、△Ｆ３、△Ｆ

４、△Ｆ５及△Ｆ６容積總和之

差額核計。 

(三)△Ｆ３：更新地區（單元）公

告後，一年內申請實施更新者，

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七之獎

勵容積；二年內申請實施更新

者，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六之

獎勵容積；其餘依據都市更新條

例等相關規定，在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所定時程內申請

實施更新者，給予法定容積之百

分之五之獎勵容積。 

(四)△Ｆ４：以下列各項措施所需經

費，除以二樓以上平均銷售單

價扣除建築成本及管銷費用

之銷售淨利核計。但應研提相

關財務計畫及詳實佐證數據： 

１公益設施捐贈本市者，其捐

贈樓地板面積之可銷售總

價。公益設施已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不予計算容積者，不

得重複核計該部分獎勵容

積。 

２協助開闢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所需工程、拆遷安置經費及

捐贈本市公共設施用地成本

經費。但依建築相關規定，

二  前款建築容積獎勵項目之評

定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Ｆ１：以原建築容積高於

法定容積部分核計；所稱原

建築容積，指建築物建造

時，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

所核准之建築容積。其屬合

法建築物而無使用執照者，

以建築主管機關所認定為

準。 

（二）△Ｆ２：更新後分配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低於當地居住樓

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人數，

乘以當地居住樓地板面積平

均水準與更新後分配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平均值之差額核

算。 

（三）△Ｆ３：更新地區公告後，

三年內提出申請實施更新

者，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

五之獎勵容積。 

（四）△Ｆ４：以下列各項措施所

需成本經費，除以獎勵樓層單

位面積不含建築成本及管銷

費用之銷售淨利核算。但以其

建築容積獎勵已有研提相關

財務計畫內容及詳實佐證數

據予以核計者為限。 

１公益設施捐贈本市者，其

建築成本。 

２協助開闢都市計畫道路所

需工程、拆遷安置經費及

 

 

 

 

 

 

 

 

 

 

 

 

 

 

 

 

 

 

 

 

 

 

 

 

 

 

 

 

 

 

 

 



為基地之出入通路部分應自

行開闢者，其工程及拆遷安

置經費不得核計獎勵容積。 

３認養相關設施、改善鋪面及

公共藝術等增進都市景觀美

化所需相關經費。 

４協助附近市有建築物進行整

建及維護事業所需經費。 

５捐贈本市都市更新基金經

費，其額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

之十為限。 

(五)△Ｆ５：考量富有地方特色之

建築設計、開放空間廣場、人

行動線、保存具歷史、紀念性

或藝術價值之建築及更新單

元規模等因素，依附表二規定

核計應得之獎勵容積。但適用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則綜合設計放寬與容積獎勵

者，不適用本目開放空間廣場

及人行動線之容積獎勵。 

(六)△Ｆ６：實施者以現地、異地

安置或協議以現金補償基地

內舊違章建築戶核計之樓地

板面積（每戶不得超過當地樓

地板面積平均水準），其額度以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二十五為

限。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以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以前

興建完成者為限，面積以實測

面積為準，並應檢附房屋稅籍

資料、門牌編釘、繳納自來水

捐贈本市計畫道路用地成

本經費。但依建築法相關

規定，為停車場出入道路

應自行開闢者，不得核算

獎勵容積。 

３認養相關設施、改善鋪面

及公共藝術等增進都市景

觀美化所需相關經費。 

（五）△Ｆ５：考量富有地方特色之

設計、開放空間廣場、人行動

線、保存具歷史、紀念性及藝

術價值之建築及更新單元規模

等因素，依附表二規定核計應

得之獎勵容積。但適用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綜合設

計放寬與容積獎勵者，不適用

本目開放空間廣場及人行動線

之容積獎勵。 

（六）△Ｆ６：實施者為現地安置基

地內舊違章建築戶所需樓地板

面積及協議以現金補償或異地

安置方式核算之樓地板面積

（每戶不得超過當地樓地板面

積平均水準），其額度以法定容

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舊違章

建築戶之認定，以民國七十七

年八月一日以前興建完成者為

限，面積以實測面積為準，並

應檢附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

定、繳納自來水費、電費收據

或證明等文件，舊違章建築戶

經實施者妥善處理後，不適用

 

 

 

 

 

 

 

 

 

 

 

 

 

 

 

 

 

 

 

 

 

 

 

 

 

 

 

 

 

 

 

 



費、電費收據或證明等文件，

舊違章建築戶經實施者妥善

處理後，不適用本市有關舊違

章建築之拆遷、救濟及安置等

規定。 

 

 

 

 

第十八條   整建住宅更新單元經主管機關

核定後得依原建蔽率及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之建築容

積獎勵上限辦理重建，不適用前條

獎勵項目及評定基準規定。 

 

 

 

第十九條   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者，得以原建蔽率及原容積率（或

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 

           依前項規定辦理建築物重建

者，應維持原住宅單元數量，且不

適用其他有關建築容積獎勵規定。

但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

此限。 

 

第二十條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三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

圍內建築基地另依其他法令規定申

請建築容積獎勵者，應將該等相關

計畫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且

其申請獎勵項目之性質不得重複。 

前揭辦法有關舊違章建築之拆

遷、救濟及安置等規定。 

 

三  為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

益，第一款獎勵容積之核計，

應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Ｆ１、△Ｆ２、△Ｆ３及

△Ｆ６建築容積獎勵額度，合

計不得超過△Ｆ１至△Ｆ６各

項獎勵容積總和之零點五倍。 

（二）以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

容積再加其原建築之容積為

獎勵後容積之上限者，其零點

三倍法定容積之獎勵應以公

益性之△Ｆ４及△Ｆ５為

主，△Ｆ２、△Ｆ３及△Ｆ６

建築容積獎勵額度，合計不得

超過△Ｆ４及△Ｆ５之和。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市整建住宅辦理都市更新經市政

府核定後依原建蔽率興建，且其獎勵容

積以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上限為準，

無須再依前條獎勵項目及評定基準規定

試算，俾利本市整宅社區早日更新改建。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

得以原建蔽率及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

板面積）重建。惟應維持原住宅單元數

量，且不適用其他有關建築容積獎勵規



前項經核定之獎勵後總容積，

即為該都市更新事業範圍申請建造

執照時之最大允許建築容積。 

 

 

第二十一條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提供之

公益設施，其產權捐贈本市者，

其捐贈內容應包括土地、建築物

及其他附屬設施，由市政府相關

機關管理或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理有關規定辦理。 

前項公益設施項目如下： 

    一 樓地板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之圖書館、博物館、藝術

中心。 

    二 樓地板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之健康中心、集會場所或

供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使用之活動中心。 

    三 其他經審議委員會依都巿更

新事業計畫審議通過者。 

 

 

第二十二條     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前與主管機關簽訂捐贈公益設

施契約書，並於領取使用執照後三

個月內完成捐贈公益設施事宜。建

築執照需註明捐贈公益設施用途

及項目。 

前項捐贈公益設施契約，應依

行政程序法規定，約定得以該契約

書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第十七條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第三條規定，另依其他法令規定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應將該等相

關計畫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中，且其申請獎勵項目之性質不得

重複。 

前項經核定之獎勵後總容

積，即為該都市更新事業範圍申請

建造執照時之最大允許建築容積。 

 

第十八條    更新後提供之公益設施，其

產權應捐贈本市，由市政府相關

機關管理或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前項公益設施項目如下： 

    一  樓地板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之圖書館、博物館、藝術

中心。 

    二  樓地板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之健康中心、集會場所或

供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使用之活動中心。 

    三  廣場、綠地。 

        四  其他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

員會依都巿更新事業計畫審

議通過者。 

 

 

定。但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

此限。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一、條次調整。 

二、第一項增列更新後提供之公益設施應包

括土地、建築物及其他附屬設施之規

定，以杜爭議。 

三、由於更新案迄今未曾受理捐贈本市廣

場、綠地等公益設施項目，為免造成日

後執行認定疑義，爰刪除第二項第三

款，並作款次調整。 

 

 

 

 

 

 

 
 

 



 

第二十三條    前條所稱捐贈公益設施事

宜，指於建築執照註明，實施者於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

依土地登記規則有關規定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併列主管機關為建築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就捐

贈本市之公益設施樓地板面積辦

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土地持分

所有權無償移轉登記為本市所有。 

 

第二十四條    實施者協助開闢都市計畫

道路，而其道路土地為公有者，

應由道路主管機關辦理土地撥

用後，交予實施者開闢。 

前項土地地上物之拆遷，

得由實施者提供拆遷補償，並

由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地上物公

告、拆除與執行；其安置事宜

得依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

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

暨違章建築處理有關規定辦

理。 

由實施者安置者，不適用

前項後段規定。 

 

 

第二十五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實施者申請

變更時，應由新實施者檢附下列文

件，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准申請建

築執照： 

一  原核准實施者、土地及合法建

 

 

 

 

 

 

 

 

 

 

 

 

 

 

 

 

 

 

 

 

 

第十九條    實施者依第十四條規定協助

開闢都市計畫道路，而其道路土

地為公有者，應由道路主管機關

辦理土地撥用後，交予實施者開

闢。 

前項土地地上物之拆遷，得

由實施者提供拆遷補償，並由市

政府協助辦理地上物公告、拆除

與執行；其安置事宜得依臺北市

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

作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

之規定，明定實施者與本府簽訂捐贈公

益設施契約書及完成公益設施樓地板面

積捐贈之時程。 

 

 

 

 

 

一、本條新增。 

二、明確定義第二十一條所稱「捐贈公益設施

事宜」意義，以資明確，俾實施者捐贈

本市公益設施之建物及其土地持分移轉

登記作業程序時，有所依循。又所稱相

關證明文件，應包括第二十一條所稱公

益設施契約書。 
 

 

 

 

 

條次調整，並作文字修正。 

 

 

 
 

 

 

 

 

 

 



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書。 

二  舊違章建築戶由原實施者安

置時，應檢附原實施者與舊違

章建築戶簽署之安置協議

書；由新實施者安置時，除原

安置協議書已有約定應由新

實施者安置外，應檢附新實施

者與舊違章建築戶簽署之安

置協議書。 

三  同意經公證承受原實施者對

主管機關及相關權利關係人

之承諾與應盡義務之公證書。 

 

第二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由實施者安置者，不適用前

項後段規定。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准實施後，有關

實施者變更作業程序規定。 

 

 

 

 

 

 

 

 

 

 

 
 

 

 

 

 

 

 

 

條次調整。 

 



附表一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表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 評 估 標 準 指 標 （ 修 正 條 文 ） 指 標 （ 現 行 條 文 ） 說 明 

一、 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
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
共安全之虞。 

符合指標（一）、（二）其中之
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項者 

（一） 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
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
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 

（二） 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寬度小於四公尺者之
長度佔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三） 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一
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三
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四十年以上之
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混凝土造。 

（四）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
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之棟數
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
機構辦理鑑定者。 

（五） 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地使用現況不符現
行都市計畫分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 

（六） 更新單元周邊距離本市重大建設或政府機關認定之
國際觀光據點二百公尺以內；或更新單元範圍含捷運
地下穿越部分土地且不適用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
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者。前述重大建設包
括：大眾運輸系統車站（含車站本體及車站出入口）、
已開闢及已編列年度預算開闢者之面積達一公頃以
上公園、基地面積達六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廣場（含圓
環）、快速道路等。 

（七）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或經委託建築師、專
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該建築物沖洗式廁所排水、生
活雜排水均未經處理而直接排放之棟數比例達二分
之一以上。 

（八）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七十八
年五月五日台內營字第六九一七○一號修正之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九） 更新單元內計畫道路未開闢者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
一以上。 

（十） 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
積未達法定容積之二分之一。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
計算，以合法建築物為限。 

（十一） 更新單元內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當地居住樓地
板面積平均水準之二分之一以下者。 

（十二） 內政部及本市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之保存區、
本府指定之歷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 

（十三） 經擬定整體開發計畫，對都市景觀美化、環境改善及
產業振興有重大貢獻者。 

 

（一） 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棟數比
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二） 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寬度小於四公尺者之長度佔
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三） 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使用已逾下列年期之面積比例
達二分之一以上：土磚造十年，木造二十年，磚造及石造三
十五年，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四十年，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
凝土造及鋼骨混凝土造五十年。 

（四）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及牆壁等腐朽破損
或變形，有危險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五） 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地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
計畫分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六） 更新單元周邊距離本市重大建設及政府機關認定之國際觀
光據點八十公尺以內；或更新單元範圍含捷運地下穿越部分
土地且不適用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
及審核辦法者。前述重大建設包括：大眾運輸系統車站、面
積達一公頃以上之公園、基地面積達六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廣
場（含圓環）、快速道路等。前述國際觀光據點指觀光局指
定之觀光重點：(1)孔子廟；(2)行天宮；(3)二二八紀念公
園；(4)龍山寺；(5)青年公園；(6)中正紀念堂；(7)忠烈祠；
(8)歷史博物館；(9)故宮博物院；(10)郵政博物館；(11)國
父紀念館；(12)台北市立美術館；(13)植物園。 

（七）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污水處理設施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 

（八）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七十八年五月
五日台內營字第六九一七○一號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九） 更新單元內計畫道路未開闢者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十） 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

法定容積之二分之一。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以合法
建築物為限。 

（十一） 更新單元內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當地居住樓地板面
積平均水準之二分之一以下者。 

（十二） 內政部及本市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之保存區、本府
指定之歷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 

1.明定為避免災害之發生，經符合指標
（三）、（八）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
之二項者，增列符合建築物及地區環
境狀況七之規定。 

2.指標（一）、（四）配合本局前公告
「有關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未經本
府劃定應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性劃定
更新單元』之辦理方式」內容，增
列有關建築物構造及是否有安全之
虞等，須經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
構辦理鑑定。 

3.指標（三）鑑於土磚造、木造、磚
造及石造建築物均當鼓勵更
新，故刪除該構造建築物之年
期，另加強磚造及鋼鐵造，鋼筋
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
混凝土造各降低十年，作為認定
標準。 

4.指標（六）大眾運輸系統車站之認
定，按 90.10.5 府都四字第
9016256200 號函修正，增列包括車
站本體及車站出入口。另有關國際
觀光據點，係由觀光局每年公布增
減，為免明定觀光據點反而造成實
際認定時之疑義，爰刪除該部分內
容。更新單元距離本市重大建設及
政府機關認定之國際觀光據點，參
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修
正草案第八十條之四，大眾運輸系
統之車站半徑二百公尺範圍內地
區，其容積率得以提高；爰將距離
由原八十公尺調整為二百公尺。另
增列已開闢及開闢中（含已編列年
度預算者）之面積達一公頃以上之
公園作為認定標準。 

5.指標（七）有關無污水處理設施之
認定，依本府91.04.03府都四字第
09100239600 函釋示已有無設置化
糞池或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
機構辦理鑑定為認定標準。 

6.對都市景觀美化、環境改善及產業
振興有重大貢獻者，經擬定都市更
新計畫（含整體開發計畫），提本市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增列符合指標（十三）之規定。 

 
 

二、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
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
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
害公共通行或公共安全。 

符合指標（二）、（三）、（四）
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
項者 

三、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
機能。 

符合指標（五）、（十）、（十三）
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
項者 

四、 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
合。 

符合指標（六）及其他指標之
二項者 

五、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
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
護。 

符合指標（十二） 

六、 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
共衛生或社會安全。 

符合指標（三）、（七）、（九）、
（十一）、之一項及其他指標
之二項者 

七、避免災害之發生。 符合指標（三）、（四）、（八）
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
項者 



附表二   △Ｆ５（更新單元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評定基準表（建議修正條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獎 勵 容 積 評 定 

因 素 
評 定 基 準 獎 勵 容 積 額 度 備 註 

獎 勵 容 積 評 定 

因 素 
評 定 基 準 獎 勵 容 積 額 度 備 註 

一、富有地方特色

之建築設計 

建築量體、造型、色彩

與環境調和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六  

一、富有地方特色之

設計 

（一）色彩與環境調和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二  評定基準以建築設計及其特色

為考量，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

之六。 
（二）量體及色彩與環

境調和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四 

二、開放式空間廣

場 

設置開放空間廣場二

百平方公尺以上。 

除依法留設之法定空

地面積外，以另外增設

開放空間廣場之面積

核計。 

一、所稱開放式空間廣場

面積，指除依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則規定空地比留設之

法定空地外，另外增

設者；其應集中設置

且任一邊最小淨寬度

應在六公尺以上。 

二、開放式空間廣場應保

持經常對外開放狀

態。 

三、住宅區不適用本項評

定基準。 

二、開放式空間廣場 
設置開放空間廣場二

百平方公尺以上。 

除依法留設之法定空

地面積外，以另外增

設開放空間廣場之面

積核計。 

一、 所稱開放式空間廣

場面積，指除法定空

地外，另外增設者；

其應集中設置且任

一邊最小淨寬度應

在六公尺以上。 

二、 開放式空間廣場應

保持經常對外開放

狀態。 

三、 住宅區不適用本項

評定基準。 

修正部分文字；明定留設開放

空間廣場獎勵面積之計算方

式。 

三、人行道 
基地沿街面均留設二

公尺以上人行步道。 

除依法應予留設之人

行道外，以另外增設人

行道之面積核計。 

依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有

關人行步道認定原則辦理。 
三、人行步道 

基地沿街面均留設二

公尺以上人行步道。 

以留設人行步道之面

積核計。 

人行步道之留設，應配合

基地周遭相鄰街廓整體考

量設置。 

一、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修正法規用

語。 

二、 人行步道之留設獎勵除

本評定基準外，依據審

議委員會決議之人行步

道認定原則辦理，以玆

彈性。 

四、保存經核定具

歷史、紀念或

藝術價值之建

築物 

（一）保存部分建築物

之樓地板面積得

予獎勵。 

視實際狀況並依上述

評定基準核算。 

實施者對於經本府核定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

保存之建築，得以上述方

式給予獎勵容積。 

四、保存經核定具紀

念性或藝術價值

之建築物 

（一）保存部分建築物

之樓地板面積

得予獎勵。 

視實際狀況並依上述

評定基準核算。 

實施者對於經本府核定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

保存之建築，得以上述方

式給予獎勵容積。 

 

（二）為維修保固保存

部分之建築物所

需經費，得核算相

當之獎勵容積。 

   

（二）為維修保固保存

部分之建築物

所需經費，得核

算相當之獎勵

容積。 

  

 



五、更新基地規模 

（一）實施更新事業計
畫範圍至少包括一個以
上完整街廓。 

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二
為限。 

 

五、更新基地規模 

實施更新事業範圍至少
包括一個以上完整街廓
或基地面臨二條以上計 
畫道路且面積大於五千
平方公尺以上者。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五。  

一、 修改條文，將完整街廓與基
地規模之容積獎勵分列。 

二、 完整街廓之容積獎勵給予
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基地規
模部分則以遞增容積獎勵
且設置獎勵上限之方式，鼓
勵規模大於三千平方公尺
以上之更新基地整體開發。 

（二）更新事業計畫範
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者。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
核計，每增加一千平方
公尺，另給予法定容積
之百分之一，以法定容
積百分之十為限。 

 

 


